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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四任检
察长使用过的办公桌，办公桌长 152 厘米、宽
92 厘米、高 82 厘米，二级文物，收藏于人民检
察博物馆。

1978 年最高检恢复重建后，先是在中共
中央办公厅厂桥招待所临时办公，后搬到东安
门北街 147 号（现北河沿大街 147 号）院。重建
初期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，最高检机关本
着勤俭办一切事情的原则，克服困难，积极开
展工作。按照当时最高检办公厅制发的《关于
办公室家具配备的规定》，为黄火青检察长配
备了办公桌、椅一套，沙发一套，此后这张办公
桌为杨易辰、刘复之、张思卿检察长所使用，前
后近 20年时间。 （文字：闵钐 朱廷桢）

四任检察长使用的办公桌
（二级文物，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）

□本报记者 丁艳红
通讯员 蒙淑琴

为泄私愤，韦某浩绑架同村亲戚的孩
子后，假装成热心人向其家属谎称自己可
以找人帮忙赎回，让家属筹集赎金。这场自
导自演的绑架案最终败露，韦某浩难逃法
律的制裁。近日，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
检察院（下称“三都县检察院”）提起公诉，
法院以绑架罪判处韦某浩有期徒刑六年，
并处罚金 1万元。

今 年 2 月 4 日 ，韦 某 浩 在 三 都 县 周 覃
镇 某 篮 球 场 遇 到 了 同 村 亲 戚 的 孩 子——
4 岁 的 小 韦 。回 想 起 小 韦 曾 经 欺 负 过 自
家孩子，其父母还毫不在意，心生愤怒的
韦 某 浩 决 定 进 行 报 复 。他 将 小 韦 诱 骗 上
车，并将小韦带到自己的朋友处。得知小
韦 的 家 人 报 警 后 ，韦 某 浩 便 把 孩 子 留 给
朋友照顾，并在当晚返回老家，假意帮忙
寻找小韦。

次日，韦某浩向小韦的父亲韦某统透
露，自己从贵阳市某单位领导处得到消息，
称当地发现了一个从三都县走丢的小孩。
很快，韦某统便跟随韦某浩来到贵阳市打

探孩子的情况，韦某浩安排韦某统在酒店
等待消息，并告诉他要包一个“红包”给帮
忙打探消息的知情人，还提议包个吉利数
字 1.68万元。

同时，韦某浩安排不知情的朋友安某
冒充所谓领导的驾驶员，并让安某在见面
时将装有小韦照片的档案袋交给韦某统。
安某照做后，韦某统也按约定，将“红包”
交给了安某。事后，韦某浩把红包里的 1.68
万元现金拿走，并给安某 85 元作为“演戏”
的报酬。

这场“戏”结束后，韦某浩又骗韦某统
称，领导已经得知小韦的下落，但需用钱赎
回，具体的金额要双方谈判后才能确定。2
月 7 日，韦某浩又让同学向某冒充领导秘书
来与韦某统谈判，并交代向某先把赎金定
在 50 万元。谈判之前，韦某浩还让韦某统先
给自己转账 3万元以作准备。

当晚，双方谈判后确定赎金 35 万元。
在准备赎金时，韦某浩偷偷用其他物品垫
在袋子底部，再铺上自己准备的 5 万元现
金，当着韦某统的面交给向某。向某拿到
赎金后，在韦某浩的安排下，将小韦送至
酒店房间门口，敲门之后便迅速离开。随
后 ，韦 某 浩 将 5 万 元 取 回 ，并 给 向 某 转 账
888 元作为报酬。

韦某浩告诉韦某统，35 万元赎金中，除
了此前韦某统转账的 3 万元外，自己还支付

了 5 万元，并找朋友借了 27 万元。韦某浩还
叮嘱韦某统，如果警察来问，就说孩子已经
找到，不用再麻烦了。

回到家后，韦某统越想越觉得奇怪，孩
子莫名其妙失踪，又莫名其妙出现，便在公
安民警询问时讲述了整个过程。公安机关
认为韦某浩有重大作案嫌疑，遂以涉嫌绑
架罪对其立案侦查，并于 4 月 9 日将其抓
获。7 月 12 日，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三都县
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到 案 后 ，韦 某 浩 辩 解 称 自 己 带 走 小
韦只是为了教训他，并报复韦某统，不以
勒 索 被 害 人 家 属 钱 财 为 目 的 ，不 构 成 绑
架 罪 。对 此 ，该 院 审 查 后 认 为 ，因 孩 子 之
间玩耍发生矛盾而实施绑架，理由牵强。
即 使 韦 某 浩 出 于 泄 愤 目 的 ，但 在 明 知 家
属 寻 找 被 害 人 的 情 况 下 仍 继 续 隐 瞒 情
况，并且欺骗多位朋友充当不同角色，实
际 上 就 是 想 既 拿 到 钱 财 又 不 引 人 怀 疑 ，
客 观 上 也 造 成 了 被 害 人 家 属 钱 财 损 失 ，
其 行 为 涉 嫌 绑 架 罪 。经 过 向 韦 某 浩 多 次
释 法 说 理 ，韦 某 浩 最 终 承 认 了 自 己 的 犯
罪事实，并认罪认罚。

8 月 12 日，三都县检察院以涉嫌绑架罪
对韦某浩提起公诉。鉴于韦某浩没有对被
害人实施伤害，并主动放走被害人，法院审
理后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，作出上
述判决。

为泄私愤，自导自演“绑架戏”

近日，检察公益诉讼纪录片 《深蓝之谜·拯救网中珊瑚》
在哥伦比亚举办的联合国 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 第十六次缔约
方大会 （COP16） 中国角展播，引来不少观众驻足。该片以
鲜活多样的镜头语言、故事化的叙事方式，讲述珊瑚重生的
历程，展现了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海洋公益诉讼工作的实践
探索，以中英双语分享中国之治的检察智慧，呼唤人们秉持
生命共同体理念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。一
起来回顾！

（何慧敏 杨晓 刘蕊）

检察题材纪录片亮相
联合国会议中国角

□本报记者 崔晓丽
通讯员 郑佩娜

顺利离婚后，王女士有了自己的生
活，现在日子过得很平静。但就在几个月
前，她还在为被冒名婚姻登记而无法离
婚所困扰。如何才能解决王女士的自证
难题？浙江省检察机关运用图像鉴定技
术找到破题的关键，还原了事实真相。

2023 年 6 月，王女士在申请离婚时
意外发现，除了与现任丈夫存在婚姻关
系外，自己在 1993 年居然还与高先生有
一个结婚登记记录。因没有其他证据表
明哪个是有效婚姻，仅凭王女士自述，
民政部门未能为她办理离婚登记。

“高先生是我妹夫，我怎么可能跟
他结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一头雾
水的王女士向其妹妹求证后才得知，原
来，1993 年，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妹
妹偷拿她的 身 份 证 与 高 先 生 登 记 结 了
婚。之后王女士用本人信息与现任丈夫
办 理 结 婚 登 记 时 并 未 显 示 任 何 异 常 ，
二人顺利登记结婚。因此，直到这次决
定离婚，王女士才发现了这一冒名婚姻
登记。

“民政部门说他们无法自行撤销我
与高先生的结婚登记，而且案件已经过
了诉讼时效，也无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
讼。”一筹莫展之际，王女士的代理律
师告诉她，根据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、
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民政部联合
印发的 《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
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
导意见》，检察机关可以向民政部门制
发检察建议，建议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
事项。于是，2023 年 7 月，王女士向乐
清市检察院申请监督。

受理案件后，乐清市检察院行政检
察部主任陈婧向王女士姐妹俩仔细询问
了案件事实和经过，并调取了相关婚姻
登记材料。“妹妹冒用姐姐的身份信息
进行婚姻登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30 年，
她们的容貌也在发生变化，仅凭当事人
的口述不足以令民政部门信服。或许可
以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当时结婚登记申请
书中的笔迹和指纹是否属于妹妹，以此
证明当年是妹妹冒用了姐姐的身份与高
先生登记结婚。”了解案件事实后，陈
婧提出了办案思路。

于是，乐清市检察院向温州市检察
院司法鉴定中心寻求技术支持。但司法
鉴定结果并不如人意——1993 年结婚登
记申请书上所留指纹非完整指纹，指纹

不具备鉴定条件。王女士姐妹俩又无法
找到同一时期留存笔迹材料供笔迹鉴定
参考，且王女士的文化水平较低，未形
成书写规律，笔迹也不符合鉴定条件。
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困境。

2023 年 10 月，温州市检察院司法鉴
定中心向浙江省检察院鉴定中心申请技
术指导，通过多次会商，司法鉴定人员
建议从图像鉴定入手，以此来确认与高
先生结婚登记者究竟是谁。为此，浙江
省检察院鉴定中心委派杭州市检察院司
法鉴定中心图像鉴定实验室办理此案，
由鉴定人王吉伟、邵日强负责进行图像
鉴定。

王吉伟详细了解案件后，与办案检
察官进行多次沟通，制定鉴定方案，同
时根据相关技术要求，与检察官一起分
别对王女士姐妹俩当前的照片进行拍摄
固定，并调取妹妹在 1993 年与结婚证相
同时期的其他照片与结婚证上所附照片
作为鉴定材料。

“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面部肌肉会
松弛，但除非做过整容，否则眉毛、眼
睛、下巴、耳朵等部位的特征点及面部
的 基 本 轮 廓 不 会 改 变 。” 王 吉 伟 表 示 。
按照图像鉴定程序，王吉伟与邵日强通
过对检材 （结婚证上的女性照片） 和样
本 （妹妹的其他照片） 人像形态特征比
对分析、测量特征比对分析、标志线特
征比对分析、检材与样本中人像图像相
似度检验比对，最终证明结婚证上的照
片和妹妹的照片高度一致，符合同一人
认定标准，即 1993 年结婚照片上与高先
生结婚的女性是王女士的妹妹，而非王
女士本人。

经过审查，乐清市检察院认为原婚
姻登记确有错误，遂于 2023 年 12 月依
法向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，督促其积
极履职，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，并将图
像证据鉴定书等证据材料提供给行政部
门 。 今 年 1 月 ， 民 政 部 门 采 纳 检 察 建
议 ， 撤 销 了 高 先 生 与 王 女 士 的 结 婚 登
记。之后，王女士顺利与丈夫离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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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片提供：人民检察博物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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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①：人像鉴定系统分析画面。
图②：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检察技

术人员对图像鉴定案件中的疑难点进行
讨论。

□樊悦池

今 年 9 月 ，有 网 友 入 住 位 于 甘 肃 省
兰 州 市 城 关 区 的 一 家 酒 店 ，检 查 房 间 时
怀 疑 有 针 孔 摄 像 头 。后 经 民 警 检 查 发 现
情况属实，通过排查控制了犯罪嫌疑人。
同 样 ，有 群 众 称 在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新 华
区 某 公 寓 内 发 现 针 孔 摄 像 头 ，随 后 当 地
警 方 将 非 法 使 用 窃 听 窃 照 设 备 的 3 名 犯
罪 嫌 疑 人 抓 获 …… 近 年 来 ，在 酒 店 、民
宿 、出租屋 、商场甚至医院更衣室等场所
安 装 针 孔 摄 像 头 ，偷 拍 并 售 卖 隐 私 视 频
的 事 件 时 有 发 生 ，引 起 社 会 关 注 和 讨 论
（据 11 月 18 日《人民日报》）。

对 此 ，有 网 友 评 论“ 每 次 住 酒 店 都 没
有 安 全 感 ”“ 我 住 酒 店 都 恨 不 得 带 帐 篷
了 ”……可见 ，酒店等场所的针孔摄像头
及背后的偷拍 、贩售黑色产业链，让个人
隐私安全受到威胁，令人忧心忡忡。事实
上，销售和使用针孔摄像头不仅涉嫌违反
刑法规定，还涉嫌违反民法典 、治安管理

处罚法相关规定。但不法分子为何热衷于
此？此类事件为何频频发生？这背后的原
因值得我们深思。

一方面，违法成本低、利润空间大。据
报道，在酒店安装隐藏式摄像头直播住客
隐私，带来的收入丰厚。一些不法分子还
会将偷拍的视频剪辑好售卖给不法网站，
或者将视频直接卖给个人获利。但因为针
孔摄像头的销售难以追踪，偷拍行为具有
隐蔽性，证据固定的难度较大，一些偷拍
行为背后的黑色产业链难以被查处。

另 一 方 面 ，酒 店 等 场 所 未 尽 到 安 全
保 障 义 务 。民 法 典 规 定 ，宾 馆 、商 场 、银
行 、车 站 、机 场 、体 育 场 馆 、娱 乐 场 所 等
经营场所 、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、管理者或
者 群 众 性 活 动 的 组 织 者 ，未 尽 到 安 全 保
障义务，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
责任。这些场所人员流动性大，如果不经
常巡检排查，加强管理，容易让偷拍设备
一直藏匿，侵犯个人隐私。特别是上述场
所 的 一 些 工 作 人 员 变 成“ 内 鬼 ”，利 用 自
身 的 职 业 便 利 ，与 外 部 人 员 里 应 外 合 安
装 隐 藏 式 摄 像 头 ，成 为 黑 色 产 业 链 中 的
一 员 ，需 要 引 起 酒 店 等 场 所 管 理 人 员 的
重视。此外，也反映出相关部门对于此类

场所的监管不到位，存在漏洞，给不法分
子可乘之机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偷拍设备越发
先进，隐蔽性也在不断提升，纵使每个人
都练就一身“反偷拍”本领，恐怕也防不住

“无孔不入”的针孔摄像头。因此，找回公
民在酒店等场所的安全感，加强治理刻不
容缓。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细则，减少偷拍
行为界定的模糊地带，制定更严厉的惩处
标准，加大对偷拍、传播行为的处罚力度，
提高违法犯罪成本。相关部门也要深挖背
后的产业链，加大对非法生产、销售窃听、
窃照专用器材的打击力度，加强对生产 、
销售相关设备过程的监管，引入实名登记
制度，严格管理设备的流入和流出。同时，
酒店、商场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也应加强
对 酒 店 、商 场 等 涉 及 个 人 隐 私 场 所 的 监
管，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在日常管理中加
强对偷拍设备的排查，并将具体责任落实
到人。

利用针孔摄像头偷拍的行为，在不断
刺痛公众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的敏感神经。
只有及时清除非法摄像头，依法抓住偷拍
的“黑手”，才能真正消除公众的不安、恐
惧，帮助大家重拾那份“安全感”。

管住针孔摄像头，刹住偷拍歪风


